
证券代码：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临 2025-074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

要求，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沪市公司“提质增效重回

报”专项行动的倡议》，贯彻“以投资者为本”的发展理念，切实保

障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推进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高质量发展和投资价值提升，公司结合实际经

营情况及发展战略，制定了《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

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方案内容如下：

一、深耕主营业务，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公司坚持以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科技产业新质服务商”

为愿景，不断深化科技服务业务发展，以产业空间为依托，围绕科技

创新、企业发展、产业发展和数智化转型升级需求，聚焦科技产业服

务、空间数智化服务、科技城市更新核心业务板块，沉淀和积累产业

空间运营核心能力及优势。在加大销售去化与回款力度的同时，不断

拓展和丰富专业服务内容、数智应用场景，为产业空间注入特色产业

内涵、增强数智技术赋能，提升空间全要素和生态服务竞争力，助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

科技产业服务：围绕科技、企业、产业等创新，提供资产运营服

务、科技研发服务、孵化加速服务、科技人才服务等一站式全周期全

链条服务，加快产业资源聚集，链接整合创新要素，构建科技创新和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生态。

空间数智化服务：围绕空间数智化应用场景，提供智慧园区/厂

区综合解决方案、AI+行业解决方案、算力产业协同服务等产品及解

决方案，加速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助力园区、企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

升级。

科技城市更新：围绕产业空间，提供资产经营管理、新型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服务、物业及综合设施管理服务等全周期价值

管理，对资产进行数智化、绿色化、低碳化升级，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为区域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提供专业高品质物理空间、数字空间。

二、坚持规范运作，强化“关键少数”责任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健全以股东会、

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核心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权责清晰、运作规范、

有效制衡的决策监督体系。未来，公司将密切关注监管政策变化，持

续优化治理机制，提升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强化董事会“定

战略、作决策、防风险”的功能作用，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治理

中的作用，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持续加强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关键少数”的培训与管

理，通过专题学习、案例警示等方式，增强其合规意识与履职能力。

未来，公司将保持对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的关注，强化对资金占用、关

联交易、对外担保等重点领域的管控，保障公司稳健运营。持续推动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履职尽责，通过积极参加监管机构组织的各

项专题培训，及时了解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及其他监管规则的变化，筑

牢合规意识。日常做好履职风险事项提醒，防范自身及关系密切的家



庭成员发生短线交易、窗口期交易。

三、加强投资者沟通，有效传递企业价值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

露原则，尊重投资者，平等对待所有股东，不断增强公司信息透明度

与沟通坦诚度。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投资者关系工作，建立更加专业、合规、透明

的沟通机制，向市场有效传递公司价值，让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所处

行业、战略规划、业务发展、经营业绩等信息，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

间建立起长期、稳定、信赖的关系，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是通过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等传统方式向资

本市场披露公司经营状况和重大事项。二是通过投资者热线、电子邮

箱、上证 e 互动平台、现场投资者调研接待等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的

双向沟通。三是常态化召开业绩说明会，公司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

告及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后，均组织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

问题进行沟通交流，让投资者更深入更充分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业

务发展等信息，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信赖的关

系，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进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与信任，

推动公司与资本市场相互信任，共同成长。

四、关注长远发展，努力增加投资者回报

公司高度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制定分红政策并通过

《公司章程》进行明确，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

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体现了现金分红在利润分配方式中的优先顺序，维护股东获得合

理投资回报的权益。



未来，公司始终坚持将股东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严格贯彻落实现

金分红政策，具备利润分配条件情形下，优先采用现金方式进行利润

分配，积极回报股东。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公司将认真落实并持续评估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各

项内容，继续专注主营业务，发挥主观能动性，凝聚全体员工的智慧

和力量，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促进公司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积极回报投资者。

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是基于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制

定的，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未来可能受到宏观经济、政

策法规、行业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0 日


